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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墓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修订背景
2026年3月30日修订施行的《殡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公墓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修订1992年施行的《公墓管理暂行办法》，是贯彻落实《条例》的具体措施，是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加强公墓管理方面的必然要求。经充分研究论证，民政部起草了《公墓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6章39条，分别是总则、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内部管理、监督管理、附则。主要内容包括：
（一）规定了公墓管理的总体要求。一是办法的制定依据和适用范围（第一条、第二条）。二是公墓管理的体制和职责（第三条）。三是公墓建设运营的原则和主体（第四条、第五条）。四是公墓管理信息化和行业自律要求（第六条、第七条）。
（二）强化公墓建设管理要求。一是公墓建设的规划要求（第八条）。二是公墓建设程序和要求（第九条至第十三条）。三是运营管理的总体要求（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四是公墓运营管理具体要求（第十六条至第二十二条）。五是祭扫服务要求（第二十三条）。
（三）明确公墓内部管理要求和监督管理。一是从业务管理、财务管理、人员队伍、安全管理等方面，规定了内部管理要求（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七条）。二是明确民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公墓建设运营的监督管理，明确了民政部门应当建立对公墓的日常监督、抽查检查、价格监管、年度报告、社会监督等监管制度（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四条）。
（四）规定了其他内容。一是农村公益性墓地的备案和收费（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二是《条例》施行前已运营公墓的处理（第三十七条）。三是特殊情形公墓的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四是办法的施行日期（第三十九条）。


